《顺义区促进航空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顺义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建设世界一流的航空产业集群，按照区政府工作部署，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共同起草了《顺义区关于促进航空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旨在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加快产业集聚，同时推动存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及服务经济增长，优化航空产业布局，促进我区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我区航空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二、目标任务
促进我区航空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进一步巩固我区航空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建设世界一流的航空产业集群。
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在航空企业聚集、门户枢纽建设、机队规模扩大、航空货运提质增效、航空维修、航空制造、航材分销、航空培训等方面制定了16项支持政策。
四、发文程序及组织实施
本政策以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五、创新特点
[bookmark: _GoBack]政策支持方向严格遵照《顺义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年-2030年）、《北京市“两区”建设航空服务领域工作方案》等上位政策要求，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政策内容全面涵盖航空运输、维修制造、低空经济等关键环节的航空产业生态，重点围绕增量引入与存量优化双重维度设计，力求完善产业链，不断拓展新业务，衍生新业态，巩固和提升我区航空产业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航空产业集群。
六、涉及范围
本措施适用于在本区注册、正常经营、信用良好的航空运输企业、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以及研发、制造、支持、保障飞机、机场运营的企业和功能性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航空运输、航空油料、航空器材、航空信息、航空食品、航空培训、航空物流、航空商贸、机票代理、航空维修、航空研发制造、航空技术、机场建设及运营保障、空管、低空经济、民航业各类行业协会、平台等业态。
七、新旧政策差异
本《若干措施》为新制定政策。
八、注意事项
本措施追溯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由北京市顺义区经济与信息化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